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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化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紧紧围绕文化改革发

展中心工作，努力健全文资监管体制机制，着力推动文化产

业快速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一、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加强出资人财务监督

一是推动企业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关于

中央文化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事项的通知》，指

导中央文化企业开展户数清理、资产负债清查、规范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工作，修订会计核算办法，转换原有会计科目余

额；加强内部控制，梳理和改造业务流程，调整完善各项内

控政策、程序及措施，升级会计信息管理系统 ，开展专项审
计等工作。组织中央文化企业执行准则验审工作，印发《关

于审核备案学习出版社等59户中央文化企业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期初数等材料的函》，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加

强财务管理能力，巩固经济效益评价基础。二是提高企业财

务决算水平。开展中央文化企业财务决算验审工作，规范企

业财务决算工作流程、验审范围和评分标准等基础工作，汇

总验审103户中央文化企业财务决算数据资料。加强企业资

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管理工作。总结分析企业审计报告和

管理建议书反映的情况，掌握企业财务和内控管理情况和

水平；制定《中央文化企业财务决算评价暂行办法》，印发

《关于2014年度中央文化企业财务决算工作的通报》，总结

决算工作情况 ，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企业予以通报表扬，提高

企业对财务决算工作的重视程度。三是开展中央文化企业

经济效益季度快报工作。印发《关于开展2015年部分中央

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季度快报工作的通知》，研究调整相关季

报指标。每季度汇总分析19户中央文化企业季度经济运行

情况，及时掌握企业财务资产状况、经营情况以及重点生产

经营情况变动趋势。四是规范企业清产核资管理工作。批复

中央文化企业清产核资立项，规范建立清产核资复审工作

机制。

二、强化预算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做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组织2015年中

央文化企业资本预算集中评审、申报答辩，下达预算资金

7.31亿元，支持67家企业实施96个项目，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杠杆作用，推动企业整合资源、增强实力，实现跨越式发

展。截至2015年底，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累计

安排资金37.91亿元，支持企业108家，支持项目282个。二

是组织实施数字内容运营平台项目。在近两年发起开展中

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资源库建设项目基础上，

联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实施中央文化企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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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运营平台项目，下发《关于做好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内容

运营平台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通知》，规范预算编

制内容和流程，安排预算资金1.95亿元，支持25家中央文

化企业开展数字内容运营平台建设。三是组织资本收益收

缴工作。下发《关于做好2015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

报工作的通知》，审核、督促73家中央文化企业上缴国有资

本收益3.24亿元。四是组织资本预算项目评审。下发《关于

编报2015年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计划

的通知》。在引入专家集中评审和企业申报项目答辩机制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专家作用，由专家参与预算审核，确保

预算安排的准确性。五是开展资本预算支出进度监督检查。

通过月度、季度资本预算执行进度监管，及时掌握预算项目

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督促企业保质保量完成项目。配合财

政部监督检查局开展国资预算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六是切

实履行一般预算管理职责。完成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对外文

化集团部门预算审核、下达，做好部门预算公开、预算支出

经费压缩、预算绩效考核，协助做好政府债务清理工作。积

极配合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做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编纂预算和“中华风韵”预算评审，及时下达预算，确保工

作有序开展。

三、强化财政管理职能，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一是及时下达2015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5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50亿元，与上年持平，共支持项

目851个。专项资金分配工作紧紧围绕国家文化改革发展战

略和规划，创新管理模式，优化资金投向，更好发挥引导示

范和带动作用。截至2015年底，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已累计

安排242亿元，支持项目4 100余个，有力地支持了文化体

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对推动全国文化领域结构调整、合

理配置文化资源、优化产业发展整体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继续优化资金投向。围绕贯彻落实近年出台的《国务

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

干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等重要政策文件，2015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延续

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实体书店扶持试点等项目的基础

上，首次将推动影视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

相关产业融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纳入重

点支持范围，做到既统筹全局又突出重点。三是积极创新管

理模式。建立以项目专家评审分数为主要依据的资金分配

标准体系，并在地方转移支付中全面引入因素分配法，探索

对部分绩效奖励项目采取整体下达的形式，分配过程有据

可循、有律可依。四是全面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首次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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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预算评审中心参与合规性审核环节；首次设置专项

资金前置性审核环节，由财政部驻各地监察专员办事处发

挥就地就近优势，对申报单位独立提出审核意见，通过多个

环节的严格把关，专项资金申报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五是

开展专项资金基金化管理模式探索，为有效解决财政资金

在竞争性领域科学投放问题、充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

产业投资，开展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基金化管理探索研

究工作。六是继续做好支持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及地方

重点基金相关工作。为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2011年中央财政注资引导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截至2015年底，中央财政承诺注资基金一期的5亿元已全

部到位。七是积极参与重要文件研提意见工作。2015年参与

《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

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草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关于推进古籍数字化

统筹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等重要文件研提意见和联合发文

等工作。

四、积极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全力推动企业改
革发展

一是推动符合条件的中央文化企业在主板、创业板或

新三板上市或挂牌交易。研究办理中财国盛投资（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筹）国有股权管理方案、荣宝斋重组改制方

案和设立荣宝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国有股权管理暨国有股转持方

案，加快推动国有文化资源与金融市场对接。二是研究解

决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出资人问题，确定了16家单位名

单，完成了其中6家单位工商登记有关事项的审批工作。

三是支持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中央文化企业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会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积极推

动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完成二期注册资金20

亿元拨付工作。推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等中央大型骨干文

化企业开展兼并重组，支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等完成集

团组建工作，推动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等已组建集团公

司加快内部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业务流程再造，发挥企

业整体优势。四是加强中央文化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理

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检察

出版社等60余家单位章程变更事项。推动组建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传媒集团，办理中国健康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冠

以“中国”字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转企改制变更名

称等疑难事项，有力地支持了中央文化企业改革发展。五

是研究起草《控股及参股中央文化企业股东会决策事项内

部办理规则》，对出资人如何对控股及参股中央文化企业

履行出资人职责等事项进行明确。六是推进中央文化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完成平台一期建设，加快推

进各业务模块建设进程，上线经济效益季报、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产权登记、国资预算项目申报、国资预算执行进

度管理子系统。开展企业财务决算、资产评估、清产核资、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重大事项管理、企业负责人

管理子系统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文资监管信息化水平，更

好地服务于中央文化企业的改革发展。

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是研究制定《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与中

宣部会同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银监会和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选取部分文化企业、评估机构、金融机构和文

化产权交易机构等，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

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开展调研，撰写《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

估调研报告》。二是推进中央文化企业版权资产管理工作。指

导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培养版权经营管理人才，探

索版权资产运营模式，搭建信息管理平台，指导两社总结版

权资产管理试点工作经验，完成试点工作分析报告。通过试

点，两社初步摸清了版权资产家底，提升了全员版权资产管

理意识，创新了版权资产商业盈利模式，增强了企业版权资

产运营管理能力。研究归纳试点经验，制定《关于加强中央文

化企业版权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初稿）》和起草说明。三是

参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研究工作。落实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任务分工，参与《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流转监督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条例》等研究工作。研究《新闻出版企业会计核算

办法》的清理意见。四是完成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研究。系统研究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沿革、文化产业财税政策

现状，提出当前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促进我

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深入探索文化产

业专项资金基金化管理运行模式，形成《文化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模式研究》《财政出资文化产业基金研究》和《支持

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等调研报告。五是编写《国有

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5）》。从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总体情况、

中央和地方文化企业发展情况等方面，全面深入分析国有文

化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面临的形势，提出解

决问题、破除困境的政策建议。

（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供稿  

湛志伟  陈巍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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